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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反复督导是“创城”成功的法宝

聊聊城城召召开开““创创城城””工工作作专专题题培培训训会会

◇聊城市科技创新平台补助实施细则(试行)(摘要)
◇聊城市高技能人才技能提升平台资金补助实施细则(试行)(摘要)

“智汇水城——— 聊城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引进政策专题宣传”之八：

一、科技创新
平台补助实施细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共

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
工作的意见》(鲁发〔2017〕26
号)以及中共聊城市委、聊城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层次高技能人才引进工作的实
施意见》(聊发〔2017〕18号)精
神，进一步推进企业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提升科技创新平台
在促进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
才引进培养等方面的承载能
力，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实施企事业单位
创新能力提升工程，支持鼓励
市级科技创新平台提质升级，
积极申报国家、省级科技创新
平台。

第三条：补助对象
(一)在我市创建，经国家、

省行政主管部门新认定的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含
示范类)、科技孵化器、工程实
验室(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院士工作站、千人计划工作
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等科研创新载
体。

(二)由市外引进，在我市
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经国家、省行政主管部门新认
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含示范类)、科技孵化
器、工程实验室(研究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千人
计划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科
技创新载体。

第四条：资助标准
(一)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国

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含示范类)、工
程实验室(研究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分别给予
2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补助。

(二)对符合资助条件的院
士工作站、千人计划工作站、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科技孵化器等科研
创新平台，给予最高不超过3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第五条：使用范围
(一)设备购置、软件开发

或购置；
(二)购买行业先进、共性、

适用技术成果；
(三)平台正常运行费用支

出，不包括厂房、实验室等不动
产的建造费用。

第六条：申请材料
(一)《聊城市科技创新平

台补助资金申请表》(附件)；
(二)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单

位或引进科技创新平台的法人
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原
件、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四)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
平台的认定文件原件、复印件；

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并签字声明。
第七条：申请流程
(一)按照属地原则，符合

认定条件的科技创新平台依托
单位向县级引进人才“一站式”
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一
站式’服务平台”)提出申请，并
经县(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备案后，报市“一站式”服务
平台。县属事业单位在经主管
部门审核后，报县级“一站式”
服务平台，经县级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备案后，报市“一站式”
服务平台。市属事业单位经主
管部门审核后，直接报市“一站
式”服务平台。

(二)根据平台归口管理原
则，经市人社局、市科技局、市
发改委、市经信委等审定后，市
财政局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相关
规定拨付资金。

资格审定前各级部门分别
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各平台归
口主管部门10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八条：本细则由市科技
局、市人社局、市经信委、市发改
委商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解释。咨询电话：0635-8378986
(市科技局)，0635-8288780(市人
社局)，0635-8288622(市经信
委)，0635-8210407(市发改委)；
监督电话：0635-8264105。

二、高技能人才技能
提升平台资金补助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共

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
工作的意见》(鲁发〔2017〕26
号)以及中共聊城市委、聊城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层次高技能人才引进工作的实
施意见》(聊发〔2017〕18号)精
神，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提升
平台建设力度，推动高技能人
才队伍发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我市辖区内各类
企业、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或公
共职业技能实训基地举办的，
经国家、省人社部门新认定的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齐鲁
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山东省
技师工作站(以下简称“技能提
升平台”)，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新认定技能提升
平台市财政一次性补助标准：

(一)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一次性补助20万元；

(二)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
作站，一次性补助15万元；

(三)山东省技师工作站，
一次性补助10万元。

第四条：补助经费的适用
范围：

(一)设备购置、软件开发
或购置；

(二)购买行业先进、共性、
适用技术成果；
(三)平台正常运行费用支出，
不包括厂房、实验室等不动产
的建造费用。

第五条：申请材料
(一)《聊城市高技能人才提

升平台补助资金申请表》(附件)；

(二)高技能人才提升平台
依托单位的法人营业执照或法
人登记证书原件、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四)国家级、省级高技能
人才提升平台的认定文件原
件、复印件。

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并签字声明。

第六条：申请程序
(一)由符合高技能人才提

升平台一次性补助条件的依托
单位，随时向所在县级人才“一
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一站式’服务平台”)提出申
请，经县级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备案，报市“一站式”服
务平台。

(二)市人社局审定后，市
财政局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相关
规定拨付资金。

第七条：本实施细则由市人
社局商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635-
2189125，监督电话：0635-826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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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28日讯(记者
杨淑君 ) 3月28日，为进一

步提高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人
员业务水平，推动全市创城工
作深入开展，聊城召开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专题培训会，
邀请临沂市文明办副调研员
张晓波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进行专题培训。

聊城市创城办全体成员；
市直创城责任部门分管负责
人；东昌府区、市属开发区创
城 办 全 体 成 员 、各 乡 镇 ( 街
道 )、社区主要负责人；各县
(市 )创城办具体负责人等参
加了培训会。

聊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博在主持培训会时介绍，临
沂市2008年即荣获“全国创建
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称号
(现在改称为“提名城市”)，仅
用了三年的时间即在2011年
以全国地级市第一名的成绩

成功跻身第三批“全国文明城
市”行列，是全国革命老区中
首批获得“全国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先进城市”称号的城市。从
沂蒙老区到文明现代新临沂，
临沂通过创城工作，实现了市
民素质大幅提升，城市品位迅
速提高，老区面貌焕然一新，市
民满意指数屡创新高，成为我
省乃至全国争相学习的对象。
在多年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中，临沂市文明办副调研员张
晓波同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已经成为“创城”专家。

培训会上，临沂市文明办
副调研员张晓波从宏观意义
和微观指标方面进行了培训。
他说，临沂市作为革命老区，
通过近几年的创城工作，城市
面貌及治理水平得到极大提
高，市民群众的自豪感和自信
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接待了
100多批次来自全国各地的学
习团队。他说，“创城”是一项
参与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推
动性最强、人民群众满意度最
高的“四最”工作。

“为什么要‘创城’”？张晓

波说，一方面，是提升城市竞
争力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智力水平
的需要，同时，也是满足广大
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他
说，“创城”是拉近党群关系的
重要手段，和践行群众路线的
重要载体。

在微观指标方面，张晓波
指出，日常工作的推进，要抓
好三个方面，创城办指挥协调
作用是整个创建工作的核心，
增加乡镇工作组是适应新测
评指标的需求，后续采取曝光
形式进行督导是保持创城成
果的长期有效途径。“严格督
导、反复督导是创城成功的法
宝”，张晓波说，即使创建成
功，也要保留一支专业性的督
导队伍，队伍中的每一名督导
队员都要成为创城方面的专
家，高度熟悉各项测评指标，
对于马路市场、露天烧烤、城
乡结合部等城市“顽疾”，要作
为专题一项一项解决。同时，
要发挥市、区一把手的作用，
加强督导力度，明确责任清
单、问题清单、问责清单，干不

好的一定要有说法。
张晓波还介绍了申报材

料的准备，尤其是强调了入户
调查问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提高调查问卷部分的测评分
数。他还介绍了“创城”中的一
些难点问题，以及应对办法。

培训结束后，刘博表示，
通过听课，他感受到，科学的
机制是创城工作有效运转的基

础，人民群众是创城工作的最
大动力。他提出，培训会后这一
周期，全市参与创城的单位和
人员要尽快摸透测评体系和聊
城基本情况，按照测评体系谋
划全年的工作，还要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参会人员纷纷表示，
听了培训会后，受益匪浅，更加
明确了今后要做的工作，以及
遇到难点问题的应对办法。

创建文明城市专题培训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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